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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天府新区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事业局，成都东部新区党群工

作部，成都高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会保障局，各区（市）县就业服

务管理局（服务中心）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

示精神和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

省委、省政府对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

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，深入实施“四化同步、城乡融合、五区共

兴”发展战略，发挥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，推进产业智能化、绿

色化、融合化发展，由省人社厅牵头，财政厅、教育厅、退役军

人事务厅、团省委、省妇联和省残联共同举办四川省第四届“天

府杯”创业大赛。为保证此次活动成功举办，现将工作要求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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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 

各区（市）县要按照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7 部

门关于举办四川省第四届“天府杯”创业大赛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函

〔2023〕781 号）（见附件 1）内容，明确大赛赛程，积极协调相

关部门和辖区内高校，动员组织当地优秀的创业项目在大赛官网

上报名参赛，力争取得好成绩，展现我市创业创新风采。各区（市）

县要做好工作保障，安排相关经费，确保工作任务完成。 

二、广泛宣传、营造氛围 

各区（市）县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，在政务平台、微信公众

号等媒体上推送大赛信息，在社区、高校、孵化园区等地张贴宣

传海报，自主创新宣传思路，为大赛造势。宣传所用 logo 和主

视图的源文件可联系市局获取。 

三、制作视频，展现成果 

各区（市）县要协调多部门，制作“创业故事”和“最美创业

家乡”主题短视频（视频要求见附件 2），“创业故事”短视频须体

现创业奋斗历程、个人（或群体）发展经历，以及产品（服务）

的亮点、优势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或带动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

等内容；“最美创业家乡”须充分宣传本地创业政策、创业服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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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环境等亮点工作。市局将会同教育、退役军人、团委、妇联、

残联等相关单位对短视频进行评比，择优推荐到大赛组委会，同

时对获奖的区（市）县将予以表扬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．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7 部门关于举办 

         四川省第四届“天府杯”创业大赛的通知（川人社 

         函〔2023〕781 号） 

          2．第四届天府杯创新创业大赛短视频评比视频制作 

             要求 

 

 

 

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

2023 年 10 月 8 日 

（联系人：寇杨；联系电话：87706573；邮箱：809575296@qq.com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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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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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 

一、视频数量要求 

（一）创业故事：各区（市）县提供不少于 1 个短视频。“创

业故事”可由创业者自行拍摄参评，数量不限。 

（二）最美创业家乡：各区（市）县提供不少于 1 个短视频。 

二、视频格式和参数要求 

（一）视频格式 

MP4 或 M4V 格式 

（二）视频参数 

1. 视频分辨率：1080P、4K 及以上。 

2. 时长：原则上所提供的视频最短不少于 2 分钟，最长不

超过 10 分钟。 

3. 横屏：宽高比：16:9 

4. 帧率：25 FPS 及以上 

三、视频版本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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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字幕合成版本和无字幕版本（无字幕、无角标、无遮幅

等）2 个版本。 

四、视频拍摄内容及产权要求 

（一）技术上，视频不能出现水印、广告和模糊的画面，音

视频完整，画面和音乐使用得当，无夹帧、跳帧等技术问题。 

（二）内容上，所拍摄短视频内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政

策表述真实精准，内容健康积极，充分围绕本次活动主题内容展

现。 

（三）版权上，所提供的成片视频画面内容无知识产权纠纷。 

五、提供方式 

邮箱：809575296@qq.com 

注：提供时，需备注清楚文件名，包括但不限区（市）县名

称、文件主题名称等。 

六、截止时间 

2023 年 10 月 26 日之前发送到指定邮箱。 


